
王泽鉴：民法总则 第四讲－请求权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

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03/2021_2022__E7_8E_8B_

E6_B3_BD_E9_89_B4_EF_c80_203516.htm 第四讲 请求权 【简

单例题】 甲有某一古董车，被乙所盗，试就此简单常见的事

例说明： 1.甲得对乙主张何种权利？ 2.甲对乙得主张多种权

利时，其关系如何？ 3.设甲于1年、2年或3年始找到乙而行使

其权利时，乙得否以时效为理由，拒绝给付？ 【相关理论】 

一、请求权的意义及功能 请求权乃要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（

作为，不作为）的权利，在权利体系中居于枢纽的地位，因

为任何权利，无论是相对权或绝对权，为发挥其功能，或回

复不受侵害的圆满状态，均须籍助于请求权的行使。 二、请

求权的发生及种类 请求权系由基础权利而发生。依其所由发

生基础权利的不同，可分为债权请求权、物上请求权、人格

权的请求权及身份权上的请求权等。由是可知请求权乃权利

的表现，而非与权利同属一物。此点于债权及其请求权最须

明辨。债权的本质内容在于有效受领债务人的给付，请求则

为其作用。请求权虽因罹于时效而消灭，其债权尚属存在；

债务人仍为给付者，不得以不知时效为理由，请求返还。 债

权上的请求权原则上于债权成立时，当然随之存在。其他请

求权则多于受第三人侵害时，始告发生。兹就所有物返还请

求权加以说明。甲有某画被乙所盗时，甲对乙有所有物返还

请求权。若该画又被丙所盗时，甲不得向乙请求返还，仅得

请求损害赔偿。惟甲得对现无权占有人丙行使所有物返还请

求权，其消灭时效重新起算。由此可知，物上请求权的功能

旨在辅助所有权，以回复其被侵害前的状态。 三、请求权竞



合 因同一原因事实而发生二个以上的请求权时，若其内容不

同时，得为并存（请求权的聚集，Anspruchshafung）。其内

容同一时，则发生请求权竞合（Anspruchskonkurrenz），由

权利人选择行使之。 【问题解答】 为便于观察，先将上揭例

题中甲得向乙得主张得请求权图示如下： |-债权 |-侵权行为

损害赔偿请求权甲 | 请求权-| |-占有本身 ↓－| |-不当得利请求

权-| 乙 | |-物之使用利益 |_物权 |-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关系上-|-

占有物返还请求权 请求权 |-占有回复关系请求权 关于上述请

求权，应说明有三： 1.一个日常生活上简单案例产生了多种

请求权，足供认识各类请求权的功能及其与基本权利的关系

。 2.在诸种请求权中，得以并存，如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侵

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。 3.各种请求权的构成要件、举证责

任、内容各有不同，从而在处理具体案件时，所有可能成立

的请求权，均须确实加以检讨，始足维护当事人的利益。应

特别强调的是消灭时效的差异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请求权竞合

可谓是消灭时效竞合的问题，某一请求权虽因时效而消灭时

，仍得行使另一请求权，此在诉讼上甚属重要，应请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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